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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弘康弘运连连终身寿险

产品说明书

在本产品说明书中，“您”指投保人，“我们”、“本公司”均指弘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产品基本特征】

 投保范围

凡符合本公司承保条件的人，均可作为被保险人。本合同接受的被保险人的投保年龄为

出生满 30 天至 70 周岁。

 保险期间

本合同保险期间为终身。

 等待期

本合同无等待期。

 犹豫期

本合同犹豫期为 15 天（含第 15 天）。您在此期间提出解除本合同的，我们将在扣除不

超过 10 元的工本费后无息退还您所交纳的保险费。

 交费方式

本合同的保险费交费方式和交费期间由您和我们约定并在保险单上载明。

分期交纳保险费的，在交纳首期保险费后，您应当在每个保险费应交日交纳当期的保险

费。

 保险责任

本合同第一保单年度的年度有效保额为基本保险金额；以后各保单年度的年度有效保额

为上一保单年度的年度有效保额的 1.035 倍。

在本合同有效期间内，我们按照以下约定承担保险责任：

身故或全残保险金

一、若被保险人在年满 18 周岁的首个保单周年日（不含当日）之前身故或全残，我们按照

以下两者的较大者给付身故或全残保险金，本合同效力终止：

（1）被保险人身故或全残时本合同基本保险金额所对应的累计已交保险费；

（2）被保险人身故或全残时本合同的现金价值。

二、若被保险人在年满 18 周岁的首个保单周年日（含当日）之后，且在交费期间届满前身

故或全残，我们按照以下两者的较大者给付身故或全残保险金，本合同效力终止：

（1）被保险人身故或全残时本合同基本保险金额所对应的累计已交保险费×给付系数；

（2）被保险人身故或全残时本合同的现金价值。

三、若被保险人在年满 18 周岁的首个保单周年日（含当日）之后，且在交费期间届满后身

故或全残，我们按照以下三者的较大者给付身故或全残保险金，本合同效力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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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被保险人身故或全残时本合同基本保险金额所对应的累计已交保险费×给付系数；

（2）被保险人身故或全残时本合同的现金价值；

（3）被保险人身故或全残时本合同年度有效保额。

上述“给付系数”的取值如下：

到达年龄 给付系数

18 至 40 周岁 160%

41 至 60 周岁 140%

61 周岁（含）以上 120%

注：到达年龄指的是被保险人原始投保年龄，加上当时保单年度数，再减去 1 后所得到

的年龄。

四、本合同的身故保险金和全残保险金，我们在保险期间内只给付一项，在给付其中任意

一项后，本合同效力终止。

航空意外身故额外保险金

被保险人在以乘客身份乘坐合法商业运营的民航客机，自持有效机票进入民航客机的舱

门时起，至飞抵目的地离开舱门时止的期间内遭受意外伤害，并自意外伤害发生之日起 180

日内以该意外伤害为直接原因导致身故的，本公司除按前款约定给付身故保险金外，还将按

本合同的基本保险金额给付航空意外身故额外保险金，本合同终止。

 责任免除

因下列情形之一导致被保险人身故或全残的，我们不承担给付身故或全残保险金的责

任：

(一)投保人对被保险人的故意杀害、故意伤害；

(二)被保险人故意犯罪或抗拒依法采取的刑事强制措施；

(三)被保险人自本合同成立（若曾复效，则自本合同最后复效）之日起 2 年内自杀，

但被保险人自杀时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除外；

(四)被保险人主动吸食或注射毒品；

(五)被保险人酒后驾驶、无合法有效驾驶证驾驶或驾驶无合法有效行驶证的机动车；

(六)战争、军事冲突、暴乱、恐怖活动或武装叛乱（以上行为以政府宣告或认定为准）；

(七)核爆炸、核辐射或核污染。

发生上述第（一）种情形导致被保险人身故或全残的，本合同效力终止，我们向其他

权利人退还本合同当时的现金价值，其他权利人按照被保险人、被保险人第一顺序法定继

承人，第二顺序法定继承人的顺序确定。

发生上述其他情形导致被保险人身故或全残的，本合同效力终止，我们向您退还本合

同当时的现金价值。

 保单利益

一、保单贷款

在本合同有效期内，经书面或按照本公司要求的其他方式申请且我们审核同意后，您可

向我们办理保单贷款。申请贷款时累计贷款金额本金和利息最高不得超过本合同当时现金价

值的 80%，每次贷款期限最长不超过 180 天。贷款利率按您与我们签订的贷款协议中约定的

利率执行。

贷款本息在贷款到期时一并归还。若您到期未能足额偿还贷款本息，则您所欠的贷款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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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及利息将作为新的贷款本金计息。

当未还贷款本金及利息加上其他各项欠款达到保险合同现金价值时，本合同中止。

您申请保单贷款须提交保单贷款申请，并凭保险合同原件、您的有效身份证件办理。

二、保险费自动垫交

您可以选择保险费自动垫交功能，若您选择了保险费自动垫交，且您在宽限期结束时仍

未交纳应交保险费的，我们将以本合同及附加合同的现金价值扣除您尚未偿还的各项欠款之

后的余额，自动垫交本合同及附加合同的应交保险费，本合同及附加合同继续有效。我们将

对保险费自动垫交的部分收取利息，具体的利息计算方式同保单贷款。

当现金价值扣除各项欠款后的余额不足以垫交一期本合同及附加合同保险费时，本合

同及附加合同效力中止。

四、减额交清

分期交纳保险费的，在本合同有效期内，若本合同有现金价值，您可以向我们申请将本

合同变更为减额交清保险。我们将以宽限期开始前一日的本合同现金价值扣除各项欠款及利

息后的余额，作为一次性付清的保险费，计算减额交清后的基本保险金额。

本合同变更为减额交清保险后，您不必再交保险费，本合同的基本保险金额会相应调整。本

公司将按减额交清后的基本保险金额承担保险责任，年度有效保额按减额交清后的基本保险

金额计算。

【犹豫期及退保】

 犹豫期

您收到本合同并书面签收或按照本公司要求的其他方式对本合同进行确认之日起 15 日

内（含第 15 日）为犹豫期。在此期间请您仔细审阅本合同的各项内容，特别是责任免除条

款、合同解除条款以及如实告知条款等内容。若您认为本合同与您的需求不相符，您可以在

此期间提出解除本合同，我们将在扣除不超过 10 元的工本费后无息退还您所交纳的保险费。

您在犹豫期内提出解除合同时需填写解除合同申请书，并提供本合同及您的有效身份证

件。自我们收到解除合同申请书时起，本合同效力终止，我们自本合同生效日起不承担保

险责任。

 犹豫期后退保的手续及风险

若您在犹豫期后申请解除本合同，请填写解除合同申请书并向我们提供下列资料：

（一）本合同；

（二）您的有效身份证件。

若经办人为代理人，则应另提供授权委托书、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等证明文件。

自我们收到解除合同申请书时起，本合同效力终止。我们自收到解除合同申请书之日起

30 日内退还本合同的现金价值。现金价值指保单所具有的价值，通常体现为解除合同时，

由本公司向您退还的那部分金额。本合同保单年度末的现金价值在保险单上载明，保单年度

内的现金价值，您可以向我们咨询。

您犹豫期后解除合同可能会遭受一定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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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演示】

被保险人投保年龄： 30 岁 交费期间： 一次交清

被保险人性别： 男 年交保险费： 50,000 元

保险期间： 终身 基本保险金额: 46,590 元

保单利益演示 单位：人民币元

保单 保单年度末 年交 累计 年度 保单年度末 航空意外身故 保单年度末

年度 年龄 保险费 保险费 有效保额 现金价值 额外保险金 身故或全残保险金

1 31 50,000 50,000 46,590 47,590 46,590 80,000

2 32 - 50,000 48,221 49,235 46,590 80,000

3 33 - 50,000 49,908 50,935 46,590 80,000

4 34 - 50,000 51,655 52,695 46,590 80,000

5 35 - 50,000 53,463 54,520 46,590 80,000

6 36 - 50,000 55,334 56,405 46,590 80,000

7 37 - 50,000 57,271 58,360 46,590 80,000

8 38 - 50,000 59,275 60,380 46,590 80,000

9 39 - 50,000 61,350 62,475 46,590 80,000

10 40 - 50,000 63,497 64,640 46,590 80,000

15 45 - 50,000 75,415 76,745 46,590 76,745

20 50 - 50,000 89,569 91,145 46,590 91,145

25 55 - 50,000 106,380 108,250 46,590 108,250

30 60 - 50,000 126,346 128,560 46,590 128,560

35 65 - 50,000 150,060 152,685 46,590 152,685

40 70 - 50,000 178,224 181,340 46,590 181,340

45 75 - 50,000 211,674 215,370 46,590 215,370

50 80 - 50,000 251,403 255,790 46,590 255,790

55 85 - 50,000 298,587 303,790 46,590 303,790

60 90 - 50,000 354,628 360,805 46,590 360,805

65 95 - 50,000 421,187 428,520 46,590 428,520

70 100 - 50,000 500,238 508,945 46,590 508,945

75 105 - 50,000 594,126 604,465 46,590 604,465

注：

1.本合同的身故保险金和全残保险金，我们在保险期间内只给付一项，在给付其中任意一项

后，本合同效力终止。

2.演示数据保留整数。


